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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28       证券简称：茂业商业      公告编号：临 2022-016 号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泰州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

承诺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8年 11月实施完成了控股股东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茂业商厦”）以现金购买泰州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

州一百”）97.31%股份（以下简称“注入资产”）的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收购泰州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97.31％股份之股权转让协议》的有关规

定，现将注入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与业绩承诺的差异情况说明如下： 

一、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茂业商厦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签署的《收购泰州第一百货商店股

份有限公司 97.31％股份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茂

业商厦承诺注入资产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398.12 万元、5058.31 万元、5227.04 万元（茂业

商厦承诺的业绩承诺期各年度预测净利润数额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 

如注入资产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截至任一年度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能达

到截至该年度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茂业商厦应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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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绩承诺补偿约定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由公司在业绩承诺期每一会计年度届满后聘请经公司

和茂业商厦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注入资产的承诺净利润

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与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同日出具，以下简称“专项

审核报告”），对注入资产业绩承诺期间每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进行审计确认。 

1、如注入资产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截至任一年度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未能

达到截至该年度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则茂业商厦应按照如下方式对公司进行

补偿： 

（1）当年应补偿的现金补偿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总额－截

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总额）÷业绩承诺期间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本次

交易价款-已补偿的现金补偿额总和； 

（2）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若业绩承诺期间内任何一个会计年度的补偿金

额小于 0，则按 0 取值，即已补偿的现金金额不冲回。 

2、如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茂业商厦需要对公司进行补偿，在业

绩承诺期间每一年度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十（10）日内，公司应召开董

事会会议，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计算方式确定补偿金额，中兆投资、茂

业百货应在公司董事会确定补偿金额后【1】个月内将应补偿的现金汇入公司董

事会指定的银行账户。 

3、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时，由公司聘请经公司和茂业商厦认可的具有证券

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注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注入资产减值测试报

告。 

如注入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间内已补偿现金补偿额，茂业商厦应当

对公司就注入资产减值部分另行以现金进行补偿： 

注入资产减值部分应补偿的现金金额＝注入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

间内已补偿的现金补偿额总和。 

在任何情况下，因注入资产减值而发生的补偿与因累积的实际净利润数不足

累积承诺净利润数而发生的补偿合计不超过本次交易价款。 

4、补偿数额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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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如因下列原因导致业绩承诺期间的实际净利润延迟实

现的，公司与茂业商厦可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对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补偿数额

予以调整：发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所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任何客

观事实，包括但不限于地震、台风、洪水、火灾、疫情或其他天灾等自然灾害，

以及战争、骚乱、罢工等社会性事件。 

上述自然灾害或社会性事件导致注入资产发生重大经济损失、经营陷入停顿

或市场环境严重恶化的，公司与茂业商厦可根据公平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协商免

除或减轻茂业商厦的补偿责任。 

三、延期履行业绩承诺的情况 

2020 年内，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宏观经济和各个实体行业经营带来

巨大冲击，零售行业更是受此次疫情影响的“重灾区”，继而也导致了泰州一百

2020 年度无法实现业绩承诺。由此，茂业商业和茂业商厦根据《股权/股份转让

协议》中有关“补偿数额的调整”的约定，同时结合证监会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颁布的问答的相关精神，经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作出

对原泰州一百 2020 年业绩承诺延期至 2021 年履行的决定。即：即泰州一百 2018、

2019 和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398.12 万元、5058.31 万元、5227.04 万元。 

四、2018 年、2019 年及 2021 年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现承诺期已满，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茂业

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泰州一百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2019]48030004 号）、《关于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泰州一百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20]48030002 号）（瑞华核字[2020]48030003 号）

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资 产 重 组 业 绩 承 诺 实 现 情 况 的 专 项 审 核 报 告 》 （ 报 告 编 号

XYZH/2022SZAS0007），本次注入资产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期间 实际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2021 年 4,844.58 5,227.04 -382.46 9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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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2019 年 5,013.77 5,058.31 -44.54 99.1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2018 年 4,561.86 4,398.12 163.74 103.7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三年累计 14,420.21 14,683.47 -263.26 98.21% 

 

因此，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茂业商厦需对公司

进行现金补偿，具体需补偿的现金金额如下表： 

序号 补偿对象 2018 年应补偿现金

金额（万元） 

2019 年应补偿现金

金额（万元） 

2021 年应补偿现金

金额（万元） 

1 茂业商厦 0 0 1013.97 

 

五、业绩承诺补偿事项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 

2022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泰州第一百货商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方对

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议案》，茂业商厦需向公司补偿现金 1013.97 万元，关联董

事高宏彪、Tony Huang、卢小娟、钟鹏翼、赵宇光回避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曾志刚、廖南钢、田跃事前审查，认为：茂业商厦

未完成对注入资产作出的 2021 年度盈利预测承诺，依据公司与茂业商厦签署的

《关于收购泰州第一百货商店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的约定，茂业商厦将向公司以现金形式补偿 1013.97 万元，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在审议

此议案时，关联董事已按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董事会对该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表决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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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四）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